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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编

学 70 条，第 6款

1.1988 年 9 月 3 0 日第 7 和第 8 次会议上，工作组根据 A/C.3/43/

WG. I/CRP. Ißev. 1 号文件右边一栏所载第6 条审议了第 7 0 条第 6 款.

2 .讨论期间，佛得角代表提议"应"字后应增添"受邀"等字，因为他要提

名是国家的权利而不是义务. 他提议，要制定某种机制，以角丰委员会若拒绝通过

缔约国提名人时所陷入的僵局.

3.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赞成此一提案. 意大利代表提议保留原文不动.

4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提!可说，要是委员会不通过提名怎么办. 芬兰代

表也提出这个问题. 他提议，也许本款可增添一句，说明任何缔约均应获许提名

专家以补空缺. 他又提议，提名也要取决于其他缔约国，而不是仅限于委员会.

5 .突尼斯代表宣布，该国代表团支持关于第 70 段第 6 款的协商一致意见，

但感到遗憾的是工作组没有更深入地审查此一中肯但缺于简短的条款. 关于这点，

突尼斯代表团认为，工作组应借鉴文化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第 3 3 条的规定，因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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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规定较为明确.

6 .工作组略为讨论后，通过了第70 条第 6 款如下:

6 .如果一名专家任期未满即不再为委员会成员，提名该专家的缔约国，

应任命另一名专家接任，直至此项任期届满. 新任命须经委员会认可。

第 7 款

7.1988 年 1 0 月 3 日第 9 次会议上，工作组恢复审议第 70 条:在 7 款.

8 .主席说，委员会可能的筹资办法有三种. 他说，联合国或者拚约国或可

单独负责，或可分担责任，从而缔约国负担成员旅费和开支，联合国则#供一艇的

便利.

9 .墨西哥代表表示赞成 A/C. 3/43/W G. l/CRP. 5 所载关于第 7 款的提素，

理由是经验表明拟议的安排是有效的.

10.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提到他在第 6 次会议上的发言说，由于工作组的成

员都是移徙方面的专家，工作组在就《公约》的财务方面作出决定的，应征求专长

于经费问题的机构的意见。

1 1.埃及代表赞成 A/C. 3/4 江VWG. l/CRP• 5 号文件所载关于第 7 款的提

案。

12. 在由各缔约国资助的一些委员会已经遭遇到经济困难的基础上，苏联代表

表示支持 A/C. 3/43/W G. I/CRP. 5 号文件第 7 段的建议。 他因此宁可看到该

委员会从联合国经常预算获得经费。

13. 澳大利亚代表建议由各缔约国负责该委员会的经费。 他表示把经费区分

开来，由各缔约国支付委员会成员的旅费和开支而由联合国支付总体设施费用将会

是不成比例的，因为后者构成费用的大部分。 他表示由于可用资源有限，联合国

不宜在其人权方案范围内改变优先次序。 他建议财务问题交由一个比工作组更有

资格的专家团进行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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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美国代表表示希望该委员会由各缔约国提供经费。 他支持德意志联邦共

和国代表说，工作组在这些财务问题上没有足够的专门知识。

15. 工作组在 1 988 年 1 0 月 3 日第 9 次会议上通过了 A/C. 3/43.月G.l/

CRP. 5 号文件内载的第 7 0 条第 7 段。

16. 美国代表表示他在第 7 段不可能被解释为已经决定谁最后负责给该委员会

提供经费的基础上加入支持该段的共同意见。

17. 在二读时通过的第 70 条第 7 段的段文如下:

7. 联合国秘书长得提供为该委员会有效地执行其职务所需的必要工作人

员和设施。

第 8 段

18. 工作组在 1 988 年 1 0 月 3 日第 1 0 次会议上继续审议第 7 0 条。

19. 南斯拉夫代表在联合国应负责给该委员会提供经费的基础上支持 A/C.3/

43/'W G. l/CRP. 5 号文件内载的第 8 段。

20. 中国代表表示支持联合国应负责支付该委员会经费的看法。 不过，他怀

疑联合国承担这一责任的能力和同意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的建议，即这个问题由

工作组作出最后决定以前应该由一个财务问题专家团加以审议。

2 1. 芬兰代表表示，在 A/C.3/4S月G. l/CRP. 5号文件中提议的第 8段的

通过并没有决定谁负责该委员会的经费。

22. 摩洛哥代表认为联合国应该负责给该委员会提供经费，以便确保专家们的

正直和公正。 她认为工作组要对关于公约的一切问题作出决定而其他机构则负责

执行作出的任何决定。

23. 美国代表不同意芬兰代表的看法，他认为 A/C. 3/43/WG. l/CRP. 5 号

文件中提议的第 8 段的通过就会决定提供经费的责任问题。 1tÞ，又说，由各缔约国

支付经费不会影响各位专家的无偏见性，因为各缔约国将会集体地对全部经费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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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瑞典代表认为，联合国应负责所拟议委员会的经费。 他指出， <<联合国

宪章》规定保障人权是联合国的一项基本任务。 他认为由缔约国全部或部分领导

的委员会有时效果不佳，因此经费问题严格来说不是预算问题，而带有部分政治内

容。 他支持摩洛哥代表的意见，认为工作组即可决定经费问题，不须提交其他机

关。

25. 荷兰代表支持瑞典代表的主张，要求联合国为拟议的委员会提供经费。他

说直接由缔约国提供经费对较穷国家是不公平的，因为这种做法对它们影响更大，

实际上是对它们批准公约的一种惩罚. 他说公约是基于一致意见，不宜使某些国

家由于不想批准它就可以不承担其费用。 他还说，经费问题严格来说不是预算问

题，它具有某些政治成份，同意摩洛哥代表的意见，工作组有权就此问题作出决定.

他也同意澳大利亚代表的意见，联合国的经费有限，但这不应妨碍它承担公约的经

费。 他说对联合国预算的压力可能会推动各国多出钱。

26. 阿尔及利亚代表支持 A/C.3/43/WG.l/CRP.5 号文件内第8 款的提议

案文，同意摩洛哥和瑞典代表的意见，有关公约的经费问题一部分是政治问题，因

此可由工作组决定。

27.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支持美国代表对A/C.3/4 3/WG.l/CRP.5 号文

件内第 8 款的提议案文所作的评论。 他进一步解释他早些时候提出的建议，意思

是工作组应当就经费问题多征询一些专家机构的意见，而不是让它们就此问题作出

决定。

28. 澳大第j亚代表说，接受A/C.3/43/ WG.l/CRP .5 号文件内第 8款的提

议案文就意味着接受联合国为拟议委员会提供经费。 他说，他希望还是由缔约国

来提供经费。他说，有些机构，如第三委员会含有更多最终将负责提供经费的缔约

国，因此建议在这些机构有机会讨论此事以前，不应就经费问题作出决定。

29 .丹麦代表支持A/C.3/43/WG.l/CRP.5 号文件内第 8 款的提议案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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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让缔约国承担所拟议委员会的经费并不一定能解决它可能面临的财政问题。

他说，应由工作组来决定拟议委员会的经费问题。

30. 希腊代表支持 A/C.3/43/WG.l/CRP.5 号文件内第 8款的提议案文，

可由联合国负责为拟议委员会提供经费。

31 .意大利代表说，通过A/C.3/43/WG.l/CRP.5 号文件内第 8 款的提议

案文并不能决定拟议委员会的经费问题，因为大会仍可以提出联合国只能使用为此

目的设立的一项特别基金来提供经费. 他说，如呆要依赖某些国家的希望，委员

会就不能有效地行使监督作用。

32. 美国代表说，他不能支持A/C.3/43/WG.l/CRP.5 号文件内第8 款的

提议案文，因为如呆决定由缔约国为委员会提供经费，那就将由这些国家决定委员

会成员支领薪酬的条件了。

33. 经过讨论以后，工作组决定推迟对第 8款的审议。

第 9 段

34. 在 1 988 年 1 0月刊第9 次会议七，工作组在二读时通过了 A/C.3/

4 3/阳. l/CRP. 5 号文件内第70 条第 9段的案文，全文如下:

9. 委员会成员应享有《联合国特权和豁免公约》有关章节为执行联合国

任务的专家所规定的便利、特权和豁免。




